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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现金赠与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次公司签署的《现金赠与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

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相关议案尚未经股东会审议，因此该现金赠与事

项尚未生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2. 根据《现金赠与协议》，赠与人自愿且不附条件、不可变更地向公司进

行现金赠与，并确认不因任何情形撤销本次赠与，公司无需为本次赠与承担任

何义务或支付任何对价；如《现金赠与协议》未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则

《现金赠与协议》解除，公司应于股东会审议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原路无息退

回赠与人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双方均不因此承担其他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

3.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市中院”）同意对公司启

动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公司重整。即使启动预重整，后续进入重整程

序前仍需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公

司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泉州市

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5. 如果泉州市中院受理公司重整，公司将依法配合泉州市中院及管理人开

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

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若重

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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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出具否定意见；公司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同时，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前述“其

他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7. 本次现金捐赠的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具体对公司的财务影响需以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理性投资。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川股份”或“公司”）于

2026年 1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

署现金赠与协议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现金赠与情况概述

2025 年 12 月 10 日，泉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投资主体泉州市创新投

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及临时管理人发送《重整财务投资人指定函》，

明确泉发联合体财务投资人名单及投资额度。12月 12日，临时管理人组织公司

与泉发联合体指定的财务投资人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福建纳川管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

2026年 1月 22日，泉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投资主体泉州市创新投资

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及临时管理人发送《重整财务投资人指定函》，

调整、增加泉发联合体财务投资人名单及投资额度。2026年 1月 25日，临时管

理人组织公司与泉发联合体指定的财务投资人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东莞夏沅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 50号纳川股份资金信托”）、中诚恒兴（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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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

协议》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8 日与财务投资人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海领航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莞夏

沅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诚恒兴（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 50 号纳川股份资金信托”）

（以下合称“泉发联合体”）分别签署《现金赠与协议》。

为保障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切实改善公司现金流并提升持续

经营能力，泉发联合体作为公司的重整投资人，确认向公司合计赠与现金人民币

115,673,782 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号》

等相关规定，赠与的现金经济实质为泉发联合体对公司的资本性投入，形成的利

得应计入公司所有者权益，即资本公积。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赠与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55RW87D

注册资本/出资额： 1242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邵敬蕾）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后海滨路 3168号中海油大

厦 B40层

成立日期：2024年 12月 3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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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9,990,000 80.51%

2 上海繁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0,000 16.26%

3 深圳市沃海创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3.22%

4 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0.01%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招商平

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架构图如下：

拟工商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情况：

因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增加注册资本，各合伙

人已签订《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二》，

预计 2026年 2月完成工商变更，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9,990,000 73.58%

2 上海繁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892,627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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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圳市沃海创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2.94%

4 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0.01%

合计 135,892,627 100%

工商变更后，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架构图如

下：

工商变更后，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仍

为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 近三年主营业务和财务数据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近三年主营业务和财务数据

如下：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

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



关于公司签署现金赠与协议的公告

6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失信被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FXQYJ9M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容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怡海大道 1167号海运中心口岸

楼 3楼 301号-S307

成立日期：2025年 4月 11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字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

新材料技术研发；网络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国内贸

易代理；货物进出口；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深圳容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75%

2 吴启翔 25%

合计 100%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闻雁锋。

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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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暂

无相关财务数据。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被

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MJ0WR0J

注册资本：20,101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长沙昆吾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社区明珠道 15 号盐田综合保税区海

格云链大楼 1号楼 5022

成立日期：2025年 6月 10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科技中介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字

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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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商品）；互联网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长沙湘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9.497537%

2 长沙昆吾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004975%

3 深圳市鑫运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0.497488%

合计 100%

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长沙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 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

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

被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L7C1N7T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协科农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社区明珠道 15 号盐田综合保税区海

格云链大楼 1号楼 5026

成立日期：2025年 6月 10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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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

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数字技术服务；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

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咨询策划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无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协科农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0.1%
2 江美姣 99.9%

合计 100%

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实际控制人。

股权架构图如下：

3. 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暂无相

关财务数据。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出资安排。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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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XT4ME6H

注册资本：1,1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海启航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社区明珠道 15 号盐田综合保税区海

格云链大楼 1号楼 5038

成立日期：2025年 9月 19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总部管理；财务咨询；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无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南海启航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9.09%

2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0.91%

合计 100%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实际控制人。

股权架构图如下：

陈勇进

南海启航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GP）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LP）

100%

9.09%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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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日期为 2025 年 9 月 19

日。截至提交材料日，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无审计报

告和报表。

4.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

信被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K0RHTR27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天光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社区明珠道 15 号盐田综合保税区海

格云链大楼 1号楼 5021

成立日期：2025年 11月 25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数字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网络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物联

网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量子计算

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理；企

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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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无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深圳天光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1%

2 庞叶 99.9%

合计 100%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实际控制人。

股权架构图如下：

3. 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暂

无相关财务数据。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被

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七）东莞夏沅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EQ8QFQ9N

注册资本/出资额： 1000万元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057914096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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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东莞利沅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隐山路 28号 1栋 408室

成立日期：2025年 7月 18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市场调

查（不含涉外调查）；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

例

1 厦门俊浩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900,000 99%

2 东莞利沅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1%

合计 10,000,000 100%

东莞夏沅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无实际控制人

东莞夏沅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架构图如下：

3. 近三年主营业务和财务数据

东莞夏沅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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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相关财务数据。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东莞夏沅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截至本公告日，东莞夏沅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信被执

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八）中诚恒兴（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K5JQY5XR

注册资本/出资额：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中诚领域（厦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福州

兴闽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台北路 1-3号 1503室之八

成立日期：2026年 1月 4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日用百货

销售；日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家居用品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化

妆品零售；玩具销售；农副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初级农产品收购；鲜肉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报关业务；报检业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新能源

原动设备销售；煤炭洗选；金属矿石销售；经济贸易咨询；国内贸易代理；供应

链管理服务；资产评估；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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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LP1：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90,000 19.9%

2 LP2：上海展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990,000 79.9%

3 GP1：中诚领域（厦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0.1%

4 GP2：福州兴闽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0.1%

合计 10,000,000 100%

中诚恒兴（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实际控制人。

3. 近三年主营业务和财务数据

中诚恒兴（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日期为 2026年 1 月 4日。

截至提交材料日，中诚恒兴（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无审计报告和

报表。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中诚恒兴（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5%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中诚恒兴（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失

信被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九）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 50 号纳川股

份资金信托”）

1. 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6653M

注册资本/出资额： 8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强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F6层

成立日期：1987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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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

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

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

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

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中化资本有限公司 778,080.00 97.26%

2 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1,920.00 2.74%

合计 800,000.00 1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股权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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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三年主营业务和财务数据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和财务数据如下：

中国外贸信托聚焦投资信托、服务信托、产业金融、普惠金融、财富管理及

固有业务“5+1”业务布局，拥有全国银行间债券交易、资产证券化特定目的信

托受托机构、大宗交易系统合格投资者、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同业拆借业务、固

有资产从事股权投资业务、股指期货交易业务、受托境外理财业务（QDII）、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资格、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基金业协会观察会员等

资质。

中国外贸信托总部位于北京，在华东、华南、西南、西北设立区域总部，并

在西安、青岛、武汉、重庆、南京、苏州、厦门、天津等地设立财富中心，业务

范围辐射全国。公司参股诺安基金、宝盈基金和冠通期货，全额出资捐赠设立北

京信诺公益基金会。

经过 30 余年发展，中国外贸信托的品牌影响力、综合经营实力稳居行业前

列。凭借在金融市场上的卓越表现，中国外贸信托多次获得 “最佳信托公司”

“最佳资产管理机构”“最佳财富管理信托公司”“银行间市场优秀发行人”“上

交所债券市场交易百强机构”“优秀 ABS发行人”“中央企业先进集体”“中

央企业青年文明号”等多项大奖。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32,613.44 2,066,758.08 2,034,505.84

负债总额 88,431.30 155,538.28 146,459.25

净资产 1,544,182.14 1,911,219.80 1,888,046.59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180,355.72 252,477.11 238,513.40

投资收益 52,647.29 58,147.35 37,283.27

利润总额 82,064.46 131,403.81 105,9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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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4,254.77 102,093.57 84,142.63

4.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与纳川股份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5%

以上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现金赠与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赠与人）：上述财务投资人

乙方（受赠人）：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赠与标的

1. 为保障乙方预重整及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切实改善乙方现金流并提升

持续经营能力，甲方作为乙方的重整投资人，确认向乙方赠与现金，各方赠与金

额如下：

赠与人 赠与金额（元）

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041,483

深圳容大汇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26,327

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52,655

深圳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52,655

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26,327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66,962

东莞夏沅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974,039

中诚恒兴（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33,33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

50 号纳川股份资金信托”）
10,000,000

合计 115,673,782

2. 双方确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等相关规定，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赠与现金，其经济实质为甲方对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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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资本性投入，形成的利得应计入乙方所有者权益，即资本公积。

（二）赠与款项支付安排

在本协议成立后的 3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金额，

将赠与款项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一次性足额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具体以乙

方发出通知所载的银行账户信息为准。

（三）陈述、承诺和保证

1. 甲方的陈述、承诺和保证

甲方承诺，甲方已就签署本协议及实施本协议所约定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

决策程序及外部审批程序（如需），并确认能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

甲方不得以其未履行完毕必要的内部或外部决策程序作为解除、撤销本协议或迟

延履行本协议义务的事由。

甲方承诺，甲方自愿且不附条件、不可变更地向乙方进行现金赠与，并确认

不因任何情形撤销本次赠与，乙方无需为本次赠与承担任何义务或支付任何对价。

甲方确认，甲方对赠与款项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以及完全、有效的处分权，赠

与款项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不会因资金来源问题导致本

协议无效、可撤销或给乙方造成任何损失。若后续监管部门就本次赠与款项的资

金来源、赠与事项是否充分履行甲方决策程序等问题进行询问或调查时，甲方同

意无条件配合并不能影响乙方进行合规披露。

甲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以任何理由向乙方要求返还该赠与款项，

或向乙方主张承担赔偿、补偿或任何其他义务及责任，前述理由包括但不限于乙

方未被泉州中院受理重整申请、乙方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乙方被

深交所作出股票终止上市决定等。

2. 乙方的陈述、承诺和保证

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接受甲方赠与的款项，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收到赠与

款项后，乙方有权根据经营情况自由支配资金。

乙方承诺，乙方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及时召开董事

会、股东会审议本协议约定的赠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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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违约责任

1. 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事件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

不完整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和安排，该方应被视为违约。

2.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

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违约金和赔偿金。

（五）本协议的效力

1. 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经乙方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协议生效后，即乙方正式接受甲方的赠与款项，形成的利得应计入乙方所有者

权益，即资本公积。

2. 如本协议未经乙方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则本协议解除，乙方应于股东会

审议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原路无息退回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款项，双方均不因此承

担其他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

3.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条款的无效、被撤销均不影响其

他条款的法律效力。

四、对公司的影响

签署《现金赠与协议》有利于推动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若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现金赠与，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化解债务

危机，恢复和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具体数据将以审计机构确认的情况为准。

五、风险提示

1. 本次公司签署的《现金赠与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

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相关议案尚未经股东会审议，因此该现金赠与事项

尚未生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2. 《现金赠与协议》赠与人自愿且不附条件、不可变更地向公司进行现金

赠与，并确认不因任何情形撤销本次赠与，公司无需为本次赠与承担任何义务或

支付任何对价；如《现金赠与协议》未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则《现金赠与

协议》解除，公司应于股东会审议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原路无息退回赠与人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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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支付的款项，双方均不因此承担其他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

3.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市中院”）同意对公司启

动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公司重整。即使启动预重整，后续进入重整程序

前仍需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公司进

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泉州市

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5. 如果泉州市中院受理公司重整，公司将依法配合泉州市中院及管理人开

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

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若重整失

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

6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出具否定意见；公司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同时，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4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前述“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7. 本次现金捐赠的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具体对公司的财务影响需以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投资。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充分关注二级市场有关

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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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备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3. 公司与深圳市招平蓝博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容大汇川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东大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协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海领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光道合创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莞夏沅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诚恒兴（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代“外贸信托-玄武 50 号纳川股份资金信托”）分别签署的《现金赠与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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